附件2：
承诺函

                （企业名称）郑重承诺：
申请人已充分了解深圳市前海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促进梦工场园区港澳企业发展优惠方案专项资金的申报要求，认真审查了申报主体资格，确保所有申报材料、申报信息真实、完整、有效和合法，申报资质有效。申请人已经完全了解并遵守《促进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园区港澳企业发展优惠方案》（以下简称“优惠方案”），《促进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园区港澳企业发展优惠方案实施细则》（以下简称“优惠方案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并作出以下承诺：
申请人已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如以申报虚假材料和信息等行为骗取财政资金，我单位/个人愿意承担相关的行政、经济和法律责任。
同一年度，申请人申报优惠方案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资助与《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关于支持港澳青年在前海就业创业发展的十二条措施》有重复、交叉的，需同时进行申请，差额部分可由优惠方案补足。
一旦发现申请人所填写的信息或提交的材料不真实合法，我单位及申请人自愿退还已发放资金并按当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息，计息日期为扶持资金到账之日起至全部资金归还之日止，五年内自愿放弃深圳市前海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各类优惠补贴申请资格。同意深圳市前海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将本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信息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

单位经办人签字：
单位主要负责人（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体责任告知书
贵方申报深圳市前海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促进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园区港澳企业发展优惠方案实施细则时，提供的申报材料必须严格按照深圳市前海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促进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园区港澳企业发展优惠方案实施细则要求办理，确保材料真实、合法、准确、与实际情况相符。如有违反，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追究行政、经济和法律责任。申报单位对申请人申报行为负连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bookmark: _GoBack]第十四条 企业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违反规定使用、骗取的有关资金，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骗取有关资金10%以上50%以下的罚款或者被违规使用有关资金10%以上3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二）挪用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三）从无偿使用的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中非法获益；（四）其他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行为。

